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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天津瑞

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普生物”）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对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及专项报告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下发

的《关于同意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2974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3,984,674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88 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335,999,993.1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3,979,522.7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22,020,470.39 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就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 ZG11889 号）。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67,816,602.43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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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 739,379,842.09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606,454,138.24 元（含尚未置换的金额

241,062.36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1,322,020,470.39 

减：累计项目支出 739,379,842.09 

加：利息收入 23,977,521.10    

减：其他支出 157,929.66 

减：手续费支出 6,081.50    

募集资金应结存金额 606,454,138.24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

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

了《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与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以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及管理。公司及子公司瑞普（天津）生物药业有限

公司、广州市华南农大生物药品有限公司、湖南中岸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孙公司天津

瑞益瑞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公司空港经济区分公司及高科分公司已在商业银行设立

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情况见本核查意见“二、（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情况”部

分内容），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专项管理，并由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于 2021 年 11 月、12 月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2021-168），

加强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管程序。《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制度》《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和

要求，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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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海河支行 8111401012000698215 1,118,123.90 

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 15000107593514 885,076.34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 15233869420072 11,488.62 

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 15596798040067 27,981.70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浦吉支行 77110078801100003239 769,455.97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浦吉支行 77110078801600003240 30,371.15 

7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1100000010120100674100 803,975.63 

8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1100000010120100674528 0.00 

9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 15535008370073 187,977.36 

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浦吉支行 77110078801500003237 2,181,578.40 

1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浦吉支行 77110078801300003238 14,048.69 

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支行 12050162660100002432 369,523.42 

1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支行 12050162660100002435 37,369,148.17 

合计 43,768,749.35 

注：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除上述专户中存放的募集资金外，募集资金余额中正在进行现金管

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 562,685,388.89 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的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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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

为不超过 60,000 万元，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已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606,454,138.24 元，其中

562,685,388.89 元正在进行现金管理（本金 562,500,000.00 元，受让大额存单的应收利

息 185,388.89 元），剩余 43,768,749.35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未使用。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正在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本金为 562,500,000.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发行主体 起息日 到期日 本金 

1 大额存单 保本固定收益 浙商银行 2022/7/27 2025/1/20  10,000,000.00  

2 银河金鼎收益凭证 4139 期-雪球 保本浮动收益 银河证券 2023/7/11 2024/1/4  50,000,000.00  

3 银河金鼎收益凭证 4266 期 保本浮动收益 银河证券 2023/8/22 2024/2/7  10,000,000.00  

4 享银鸿运 16 号浮动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收益 浙商证券 2023/8/25 2024/2/19  28,000,000.00  

5 晟益第 23645 号(中证 1000)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收益 华泰证券 2023/8/24 2024/2/20  25,000,000.00  

6 享银鸿运 17 号浮动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收益 浙商证券 2023/8/30 2024/2/21  50,000,000.00  

7 银河金鼎收益凭证 4358 期 保本浮动收益 银河证券 2023/10/17 2024/4/12  30,000,000.00  

8 晟益第 23663 号(中证 1000)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收益 华泰证券 2023/10/17 2024/4/11  45,000,000.00  

9 晟益第 23672 号(中证 1000)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收益 华泰证券 2023/11/10 2024/5/7  50,000,000.00  

10 银河金鼎收益凭证 4452 期 保本浮动收益 银河证券 2023/11/24 2024/5/21  30,000,000.00  

11 银河金鼎收益凭证 4453 期 保本浮动收益 银河证券 2023/11/24 2024/5/21  20,000,000.00  

12 享银鸿运 20 号浮动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收益 浙商证券 2023/11/27 2024/5/22  13,000,000.00  

13 晟益第 23680 号(中证 1000)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收益 华泰证券 2023/11/28 2024/5/21  30,000,000.00  

14 银河金鼎收益凭证 4512 期 保本浮动收益 银河证券 2023/12/14 2024/6/6  49,500,000.00  

15 享银鸿运 21 号浮动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收益 浙商证券 2023/12/20 2024/6/12  23,000,000.00  

16 国债逆回购 7 天 保本固定收益 银河证券 2023/12/25 2024/1/2  8,000,000.00  

17 国债逆回购 7 天 保本固定收益 银河证券 2023/12/25 2024/1/2  9,000,000.00  

18 国债逆回购 7 天 保本固定收益 银河证券 2023/12/25 2024/1/2  14,000,000.00  

19 国债逆回购 7 天 保本固定收益 银河证券 2023/12/26 2024/1/2  3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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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国债逆回购 2 天 保本固定收益 银河证券 2023/12/28 2024/1/2  35,000,000.00  

合计 562,500,000.00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和公司《管理制度》的要求，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

使用募集资金均履行了相关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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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30 日 

  

                                                    

王  飞  郭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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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2,202.05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6,781.6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73,937.9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止期末投资

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金额 (3)＝(2)/(1) 

承诺投资项目  

1、研究中心升级改造－－生物制品研究院

二期 
否 7,800.00 7,800.00 330.26  1,884.95  24.17%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国际标准兽药制剂自动化工厂建设项目 否 19,900.00 19,900.00 2,772.32 11,058.73 55.57% 2023 年 10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天然植物提取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否 15,000.00 15,000.00 2,386.21  9,395.37 62.64% 2023 年 10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华南生物大规模悬浮培养车间建设项目 否 16,000.00 16,000.00 0.00 0.00 0.00%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超大规模全悬浮连续流细胞培养高效制

备动物疫苗技术项目 
否 9,900.00 9,900.00 575.87  3,222.12  32.55% 2024 年 10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中岸生物改扩建项目 否 25,000.00 23,942.05 717.00  8,716.81  36.41% 2022 年 10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7、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否 40,000.00 39,660.00 0.00 39,66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否 133,600.00 132,202.05 6,781.66  73,937.98  55.9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1、国际标准兽药制剂自动化工厂建设项目：截至报告期末，项目已签订工程施工、设备采购及项目配套合同 14,259.62万元，完成固体制剂车间、消毒剂车间

和智能综合仓库等项目建设，建设的粉剂/预混剂、颗粒剂、消毒剂、杀虫剂等 9条生产线已通过农业农村部新版兽药 GMP验收，该项目已竣工，且达到了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条件，本年度尚未实现整体联动的经济效益。截至目前，项目正在进行竣工结算等手续办理，实际建设情况与可行性研究报告不存在重大差异。项目剩余

未支付的合同款项将根据工程施工合同支付约定及项目竣工工程结算验收进行支付。 

2、天然植物提取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截至报告期末，项目已签订工程施工、设备采购及项目配套合同 11,453.15万元，完成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车间、原料库

房等项目建设，建设的天然植物提取物前处理生产线、水提生产线、醇提生产线均已安装调试完毕。该项目已竣工，且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条件，本年度尚未

实现整体联动的经济效益。截至目前，项目正在进行竣工结算等手续办理，实际建设情况与可行性研究报告不存在重大差异。项目剩余未支付的合同款项将根据工

程施工合同支付约定及项目竣工工程结算验收进行支付。 

3、中岸生物改扩建项目：截至报告期末，项目已签订工程施工、设备采购及项目配套合同 21,396.50 万元，完成活疫苗车间、灭活疫苗车间及各项配套工程建

设，建设的细胞培养病毒活疫苗、细菌活疫苗等 4 条生产线于 2023年 2月已通过农业农村部新版兽药 GMP验收。该项目已竣工，且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条件，

本年度尚未实现整体联动的经济效益。截至目前，项目正在进行竣工结算等手续办理，实际建设情况与可行性研究报告不存在重大差异。项目剩余未支付的合同款

项将根据工程施工合同支付约定及项目竣工工程结算验收进行支付。 

公司于 2021 年 4月 2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湖南中岸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通过增资以及委托贷款方式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公司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的部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湖南中岸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岸生物”）增资 8,000 万元以及通过委托贷

款方式提供不超过 17,000万元的借款用于“中岸生物改扩建项目”的建设。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增资中岸生物 8,000 万元，委托贷款方式提供 4,4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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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超大规模全悬浮连续流细胞培养高效制备动物疫苗技术项目：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签订工程施工、设备采购及项目配套合同 4,837.13 万元，建设完成 2 条

全悬浮细胞培养生产线，该项目一期建设已完成。公司基于工艺革新，不断优化设备选型、改进工艺流程，项目后续规划建设正常推进中。 

5、延期项目：公司结合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经审慎研

究，将“华南生物大规模悬浮培养车间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至 2026年 12月 31 日，“研发中心升级改造—生物制品研究院二期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3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0）。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的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606,454,138.24 元，其中 562,685,388.89 元正在进行现金管理，剩余 43,768,749.35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户，未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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